垃圾管理制度

一、目的

为加强项目环境卫生管理，规范生活垃圾分类、收集、储存和清运工作，保持场地环境整洁卫生，减少环境污染，根据国家及地方有关环境卫生管理规定，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垃圾管理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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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适用范围

本制度适用于本项目区域内所有人员，包括物业管理人员、使用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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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垃圾分类管理

项目按照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要求，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管理，主要分为以下四类：

可回收物：废纸、塑料、金属、玻璃等可再利用物品。

厨余垃圾：食物残渣、果皮等易腐垃圾。

有害垃圾：废电池、废灯管、过期药品等对环境有害的垃圾。

其他垃圾：除上述类别以外的生活垃圾。

场地内设置分类垃圾桶，并设置明显的分类标识，引导使用人员正确投放垃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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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垃圾收集与存放

在公共区域设置垃圾分类收集设施，方便人员投放垃圾。

垃圾收集点应保持整洁，并定期进行清洁消毒。

垃圾不得随意堆放，应统一投放至指定垃圾收集点。

垃圾收集设施应具备防雨、防渗、防异味等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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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垃圾清运管理

物业管理单位负责日常垃圾收集与管理工作。

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统一清运处理。

垃圾收集点应保持畅通，确保清运车辆进出方便。

发现垃圾堆积或污染情况应及时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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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卫生维护措施

定期对垃圾桶及垃圾收集点进行清洗消毒。

加强垃圾分类宣传，提高使用人员环保意识。

对违反垃圾管理规定的行为进行劝导和管理。

保持公共区域环境整洁，防止污染扩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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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附则

本制度由物业管理单位负责实施与管理。

本制度根据实际管理需要可进行调整和完善。

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